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湿地保护“十四五”设施规划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括

项目基本情况，2003 年，国务院批准了《全国湿地保护工

程规划（2002-2030 年）》，制定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长期规划和

分阶段实施规划。2016 年 11 月 30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

《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》，提出了“全面保护湿地”的新理念。

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了地方湿地保护规划，确定了湿地保护目标任

务。明确“十四五”期间饶平县湿地保护的方针、目标、布局和

主要任务。规划重点内容：湿地保护体系建设、重要湿地综合治

理、科技支撑体系与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利用示范。提出切实可行

的湿地资源及其湿地生态的保护和恢复，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战

略措施。创新和完善湿地保护和管理政策，进一步明确促进湿地

保护管理的机制和保障措施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总目标及年度绩效目标。

系统部署、统筹做好饶平县“十四五”及今后一段时间的湿

地保护修复工作，启动《饶平县湿地保护“十四五”实施规划》

编制工作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《规划》在对全县“十三五”期

间湿地保护修复成效总结和问题分析的基础上，坚持绿水青山就

是金山银山的理念，以落实湿地分级管理、完善湿地保护体系为

抓手、强化重要湿地生态系统保护：以保护修复重要区域湿地、

建设生物生态廊道为路径，科学修复受损或退化湿地；以建立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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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监测网络、强化科技支撑为基础，提升湿地保护管理水平；以

湿地利用示范项目建设为引领，推动高质量湿地生态文明建设；

为实现“美丽新饶平”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服务。

二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到位情况。根据关于下达《饶平县湿地保护

“十四五”设施规划》编制经费的通知（饶财农[2021]62 号）

文件，2021 年 5 月下达项目经费 20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实际使用管理情况，项目由技术第三方编制

工作报价，根据参考价计算结果，结合饶平县人均工资、消费水

平及物价现状等相关资料以及项目实际情况，对《饶平县湿地保

护“十四五”实施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报价为：贰拾伍万元

整（￥250000.00 元）。经协商后以贰拾万元整（￥200000.00 元）

作为项目实际支出费用。

（三）资金管理情况，根据《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》第十条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编制本地区湿地保护规划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项目资金在县地方财政资金列支。

三、项目实施管理情况

（一）项目实施情况，2021 年 3 月开始组织实施，4 月在中

介超市选取广州景源林业有限公司作为中选服务机构。并签订项

目合，同在通过专家评审后拨付项目资金。

四、项目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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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规划》在对全县“十三五”期间湿地保护修复成效总结

和问题分析的基础上，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，以落

实湿地分级管理、完善湿地保护体系为抓手、强化重要湿地生态

系统保护。数量指标，总规文本、规划图件、附件 20 套，质量

合格率达到 95%以上，在规定时间完成，及时率 100%；社会效益，

达到湿地资源及其湿地生态的保护和恢复；强化重要湿地生态系

统保护，实现重要湿地综合治理、保护体系建设、可持续利用示

范，城区污水处理率从 86%提高到 100%。

五、项目自评情况结果

产出指标自评得分 57 分，效益指标得分 27 分，执行指标 10 分

自评总得分（94 分），绩效自评：达到预期目标，已经向社会公开。

自评等级 良。

六、其他需说明的问题

项目湿地范围涉及得到了林业、潮州市生态环境局饶平分局

饶平分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水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等有关部门，出现有些数据不一致，需要重新核对，

影响编制进度；项目在进行合法性审查时, 出现一些法律法规条

款没有及时更新的情况。


